
國立臺灣戲曲學院轉學招生規定 
 

                            經 92 年 1月 15 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20001427 號函同意備查 

                  經 94 年 1 月 5日本校 94 學年度第一次轉學甄試委員會議通過修訂第五點 

                              經 94.2.1 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40012914 號函同意備查 

                經 94 年 12 月 28 日本校 95 學年度第二次轉學甄試委員會議通過修訂第五點 

經 95.2.7 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50013094 號函同意備查 

經 97 年 10 月 8 日本校 98 學年度第一次轉學招生委員會議通過修正 

經 97 年 12 月 8 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70242198 號函同意備查 

經 99.11.24 本校 100 學年度第 1次轉學招生委員會議通過修訂 

經 99 年 12 月 3 日教育部臺技(四)字第 0990208744 號函核定 

經 100 年 12 月 7 日本校 101 學年度第 1次轉學招生委員會議通過修訂 

經 100 年 12 月 20 日教育部臺技(四)字第 1000225590 號函核定 

經 101 年 12 月 19 日本校 102 學年度第 3次轉學招生委員會議通過修訂 

經 102 年 1月 21 日教育部臺技(四)字第 1020008576 號函核定 

經 104 年 1月 27 日本校 104 學年度第 4次轉學招生委員會議通過修訂 

經 104 年 2月 24 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40020005 號函核定 

 

一、為辦理本校學院部(四技及在職專班)、高職部、國中部、國小部招收轉學生考試，依據藝 

    術教育法、藝術教育法施行細則、大學法及其施行細則、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 

    職業學校法、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理要點、國民教育法及其施行細則，及有關規定訂定之。 

二、本校辦理轉學考試應設置轉學招生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主任秘書及各教學單位主管及其他行政主管，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長擔 

    任執行秘書，負責訂定轉學招生規定、審議轉學招生簡章、決定錄取標準及其他相關轉學 

    招生事項，秉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理招生事宜。 

三、本校招收轉學生之各部別、系科別遇有缺額時，得辦理轉學招生，招收轉學生，但學院部 

    一年級及應屆畢業年級不得招收轉學生，且不得將名額分次招生。所指缺額不含保留入學 

    資格、休學或外加名額造成之缺額。 

四、本校學院部之轉學考試原則上考二至五科必修科目，並得兼採面試、術科或實作等方式； 

    在職專班之考試科目及錄取標準，得依據在職生之特性另定之，並將個人工作經驗及成就 

    納入考量；高職部、國中部及國小部之轉學考試，得包含學科、術科、性向測驗及面試等。 

    考試執行方式、測驗項目與各項目佔總成績百分比例，由本校各系科訂定，經轉學招生委 

    員會討論通過，並列舉於轉學招生簡章。 



五、報考本校相關部別資格如下： 

  (一)學院部（四技）： 

      1.大學肄業生，修業累計滿二個學期以上者。 

      2.專科學校或專修科畢業者。 

      3.具下列資格之一者，得以專科畢業同等學力報考： 

        (1)修滿規定修業年限之專科肄業生。 

        (2)持有專科同等學力鑑定考試及格證明書。 

      4.年滿二十二歲、持有高級中等學校畢(結)業證書或已修業期滿者，修習下列不同科目 

        課程累計達八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1)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學程度學分課程。 

        (2)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3)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5.空中大學肄業全修生，修得三十六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二年級，修得七十二 

        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三年級。 

        四技在職專班轉學生準用第一項四技一般生之報考資格，但須滿一年以上且有工作經 

        驗者。 

        轉學考生依原就讀學校及轉學錄取學校規定，選擇同時就讀致無法辦理退學或休學者， 

        得以歷年成績單代替。 

        持境外學歷報考者須符相關學歷採認法規規定。 

        就讀藝術教育法第七條所定一貫制學制肄業，持有修業證明者，報考學士班及進修學 

        士班轉學者，依其修業情形屬大學或專科學校，準用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年七月十三日修正施行後，大學辦理招 

        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一百零二年六月十三日修正施行前，已修習第一項第四款所定課 

        程學分者，不受二十二歲年齡之限制。 

  (二)高職部： 

      1.國民中學或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部畢業者。 

      2.具下列資格之一者，得以國中畢業同等學力報考： 

        (1)國民中學附設補習學校結業，取得結業證明書者。 

        (2)修畢國民中學三年級課程，持有修業證明書者。 

        (3)經國民中學畢業程度之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及格，取得及格證明書者。 

        (4)國軍隨營補習教育國民中學結業，持有結業證明書者。 

        (5)國民中學二年學生，經教育部評定合於中小學資賦優異學生提早升學學力鑑定實施 

          要點之規定，並持有教育行政機關發給之證明書。 



(6)持有國外學歷證件，應依國外學歷查證認定相關規定辦理。 

(7)大陸來臺學生之學歷證件，應依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規定辦理。 

(三)國中部：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國民小學畢業，或具同等學力者；或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認定具有同等學力者，且國民小學六年級各領域總平均成績皆在乙等或七十分以上者。 

(四)國小部：修畢國民小學五年級課程，且國小五年級各領域總平均成績皆在乙等或七十分 

以上者。 

六、本校辦理轉學考試，報名及考試應經招生委員會決議後實施，並應於每年八月底前完成轉 

學考試、公告錄取名單為原則。 

七、本校各部別、系科別預定招收轉學生名額，依各部別、系科別之班級為準，擇優錄取之。 

學院部辦理轉學招生後，各年級名額內學生總數不得超過各該學年度原核定之新生總數， 

且各系之師資質量仍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所定基準。退伍軍 

人轉學生招生名額以當年度各系級轉學生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小數點無條件進位)計算 

。各系外加名額分配經轉學招生委員會議決議後，明訂於簡章中。 

八、四技日間學制學院部陸生轉學將採名額分流，其招生簡章另定，招生原則如下﹕ 

      (一)就讀離島學校之陸生，不得申請轉學至本校。 

      (二)本校轉學招收陸生之名額，以所屬學年度核定招收陸生之學系，因招生、退學所生 

之缺額為限(不含報名後調整之名額)，不得由招收國內一般學生之名額流用，亦不 

得跨學制進行招生缺額流用。 

      (三)本校轉學招收陸生之學系，比照校內轉系範圍辦理。 

      (四)陸生轉出及轉入本校後，應立即透過陸生聯招會即時通報系統，將學生轉學異動結 

果通報教育部、陸委會與入出國及移民署。 

      (五)陸生於轉入本校註冊入學後，須備妥所需文件(含原入出境許可證)，由本校代為申 

請換發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 

九、本校轉學考試招生系科、招生年級、招生名額、報考資格、考試項目、考試日期、考試地 

點、報名手續、評分標準、錄取方式及其他相關規定，均由招生委員會依據相關規定明訂 

於轉學招生簡章中，並最遲應於受理報名前二十天公告。 

十、因違反校規或操行成績不及格退學之學生，不得報考原校之轉學考試，並明訂於轉學招生 

簡章中。 

十一、同分比序方式處理原則：總成績相同之考生，優先錄取術科總成績較高者；術科總成績 

相同之考生，以面試成績較高者，優先錄取。 

十二、轉學招生委員會辦理試務工作時，試務工作人員及命題委員，對於命題、印製試卷、製 

卷、閱卷、彌封、監試、核計成績、放榜、報到等事宜，均應妥慎處理，參與試務人員 

對於試務工作負有保密義務。如本人、配偶及三等親以內之血親參加考試者，應妥慎處 



理並主動迴避。所有應試評分資料須妥予保存一年。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 

訴程序結束或行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 

十三、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有疑義，應於七日內向轉學招生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本會應於一個 

月內正式答覆，必要時應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理，並告知申訴人行政救濟程序。申 

訴程序及方式明訂於轉學招生簡章中。 

十四、委員會應於放榜前決定最低錄取標準，考生成績在此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之考生， 

列為正取生，其餘之非正取生，得列為備取生。 

各學制班別考生成績達最低錄取標準之人數不足招生名額時，得檢具理由，提送校級學 

校招生委員會核定後，不足額錄取，並不得列備取生。 

正取生報到後，如遇缺額，得於招生簡章規定期限前，以備取生遞補至原核定招生名額 

數；其遞補期限不得逾入學年度當學期行事曆所定開始上課日。 

各系科錄取學生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數相同時，依簡章所訂同分參酌方式決 

定錄取順序；備取生之遞補亦同。 

十五、轉學招生須增額錄取者，應提招生委員會開會決定，並將會議記錄連同有關證明文件， 

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屬同分致須增額錄取者，應於註冊後報教育部備查。 

（二）屬校內行政疏失致須增額錄取者，應另檢附招生檢討報告，報教育部核定後始得辦理。 

十六、考生轉學招生錄取後，應依照轉學招生簡章規定，攜帶學歷（力）證件正本及相關附件 

至本校辦理報到。 

十七、僑生、港澳生、陸生及未在臺領有外僑居留證、永久居留證之外國學生，得否以其身分 

報考本校學院部轉學考試，應依各該規定辦理。 

十八、公費生及有實習或服務(服役)規定者(如師資培育公費生、軍警院校生、現役軍人、警察 

等)其報考及就讀學院部應由考生自行依有關法令規定辦理。該等考生如無法就讀，得否 

保留入學資格等規定，明訂於轉學招生簡章中。 

十九、凡以特種身分報考之考生，須繳驗有關證明文件，始可依各該項身分考生升學優待辦法 

規定辦理，否則概依一般考生身分不予優待。前揭規定，於轉學招生簡章中明定。 

二十、本校招生作業之各項收支，應依相關會計作業規定辦理。 

二十一、招收轉學生入學後有關學分抵免規定皆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及相關學則辦理，並得明 

列於轉學招生簡章中。 

二十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除依相關法令規章或轉學招生簡章辦理外，得由本校轉學招生 

委員會議決之。 

二十三、本辦法經轉學招生委員會討論通過，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